
       

收件日期    年   月    日 
收件者章  複 丈 費 新臺幣         元 收費者章 

  收據號碼 字第       號  

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申請書  

受理機關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

土地標示      區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      地號 

原申請案
收 

件年字號 
 年  月  日 收 件   字     號 

申 請 
份 數 

   份 

附繳證件 

□ 身分證影本 份      □戶口名簿影本 份     □戶籍謄本 份 

□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份□其他             

委任關係 本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之申請，委託         代理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 

申請人 

（代理人） 

身 分 證 

統一編號 

出  生 

年月日 

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址 

簽 章 
市縣 

鄉鎮 

市區 
村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備 註  

（ 以 下 欄 位 申 請 人 請 勿 填 寫 ） 

審查意見 

承  辦  人 核   定 

  

領件簽收    年  月  日  時領取成果圖  份         簽章：  

   申請人或代理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            e-mail： 

 



「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申請書」填寫說明 
一﹑申請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，應由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名義人、原申

請案申請人或鑑界關係人向土地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繳費申請辦

理。 

二﹑前項鑑界關係人係指鑑界界址之鄰地所有權人，鄰地為公寓大廈

之基地者，可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
 


